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2年玉林市人民政府

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分方案的通知

玉政办函[2022] 4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2022年玉林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分工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5月17日

  

2022年玉林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分工方案

2022年玉林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是本年度市人民政府统筹推进的重点工作，包括社保惠民、健康惠民、教育惠民、水利惠民、安居惠民、农补惠民、生态惠民、文化惠民、巩固脱贫惠民和科技惠民等10大类项目26个子项目，计划筹措项目资金727948.04万元。为切实推进2022年玉林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的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社保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215716.0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77157.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28132.97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10425.58万元。

(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项目

筹措资金11815.5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6458万元，自治区财政安排25932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9425.58万元。按规定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人员进行缴费补助，为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用，为60岁以上参保人员发放基础养老金;按规定发放丧葬补助金。

牵头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职责:负责组织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指导和协调(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和待遇核发工作,确保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职责: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指导和协调县(市、区)财政部门及时下达配套资金。加强资金监管。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收到上级专项调度资金后按有关文件规定的时限要求，及时将资金拨付到社保基金财政专户，逾期或未足额发放将追究责任。

(二)困难群众救助项目

筹措资金9770万元，其中，中央、自治区财政补助9877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1000万元。为符合条件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流浪乞讨人员、困难残疾人、重度残疾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难群众发放生活救助金。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职责:负责组织实施困难群众救助项目;指导和协调县(市、区)民政部门做好城乡困难群众资格审核。按时发放救助金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三)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项目

筹措资金1612.47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69.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842.97万元。为广西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发放奖励扶助金、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伤残、死亡)发放特别扶助金。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职责: 负责组织制定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筹措资金251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160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1358万元。按规定为1259名符合条件的0-17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类别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

牵头单位:市残联。

职责:负责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工作，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二、健康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342568.23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270836.08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42993.56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28738.59万元。

(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

筹措资金293813.79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231832. 53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36981.26万元，市、县两级财政补助25000万元。按规定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予以财政补助，对城镇重度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给予个人缴费补贴。

牵头单位:市医疗保障局。

职责: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管理工作，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指导和协调县(市、区)有关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参保缴费和医疗费用的报账管理工作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筹措资金48754.44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39003.55 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6012.30 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3738. 59 万元。支持在全市范围内免费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职责: 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工作，联合市财政局开展绩效考评工作;指导和督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符合条件人员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联合市卫生健康开展绩效考评工作。

三、教育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11694.8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8538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1629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8994万元，其他资金1025.82万元。

(一)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项目

筹措资金2089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9769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80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323万元。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2022年12月底前土建项目开工率达80%以上。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职责: 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市、县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

(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改造项目

筹措资金共522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6286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5943万元。新建、改扩建一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要求12月底前土建项目开工率达80%以上。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职责: 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市、县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

(三)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筹措资金14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900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500万元。支持3所中等职业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形象。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职责: 负责按照自治区教育厅的要求，做好统筹、督促和协调工作，初审项目学校实施方案和任务书，并按时按要求统一报送。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四)加强普通高中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筹措资金共12323.82万元，中央财政补助4530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649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278万元，其他资金1025.82 万元。改扩建一批普通高中，2022年12月底前项目开工率达80%以上。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职责: 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指导和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市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市、县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

(五)学生资助项目

筹措资金248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3900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850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2450万元。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1.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

筹措资金1900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9500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760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1900万元。对约36万名(人次)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照标准(寄宿生:小学1000元/每生每年、初中1250元/每生

每年;非寄宿生:小学500元/每生每年、初中625元/每生每年)给予生活补助。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职责: 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负责会同教育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市、县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管等。

2.普通高中免学费项目。

筹措资金350万元，为自治区财政安排补助。对约0.6万名(人次)就读于公办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等特殊群体免除学费。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职责: 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3.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项目。

筹措资金55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400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550万元，市、县两级财政筹措550万元。按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规定，为约5.2万名(人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免除学费。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职责: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提出资金分配初步方案，指导协调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会同教育部门筹措资金，及时下达资金，明确市、县配套资金要求，加强资金监督等。

四、水利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300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20660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342万元。

(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维修养护项目筹措资金342万元，为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支持1个农村供水工程规模化改造，4个小型供水工程建设。实施农村饮水工程維修养护项目，覆盖服务人口98万人。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职责: 负责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组织协调并指导农村供水工程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二)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筹措资金2660万元，为中央、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完成8公里中小河流岸线治理。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职责: 负责及时分解下达项目投资计划，组织协调并指导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建设。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五、安居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5335万元，为中央、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

(一)城市棚户区改造和住房保障项目

筹措资金3503万元，为中央、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2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新开工(筹集) 5469套，发放住房租赁补贴211户。

牵头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职责: 负责组织城市棚户区改造和住房保障工作，分解落实任务，指导、协调和监督各县(市、区)及有关单位开展相关工作;拟定相关政策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筹措资金1832万元，为中央、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2486套。

牵头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职责: 负责组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分解落实任务，指导、协调和监督各县(市、区)开展相关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

职责: 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和协调加快改造项目审批。

六、农补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21000万元，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一)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耕地地力保护项目

筹措资金2000万元，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按照各县(市、区)实际核定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和测算的补贴标准，对我市符合条件的承包耕地(340万亩左右)农户和国有农场职工给予直接补贴。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工作。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职责:负责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会同市财政局印发项目实施方案，指导各县(市、区)开展相关工作，配合市督查绩效办开展绩效考评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二)农机具购置补贴项目

筹措资金1000万元，为中央财政补贴资金。补贴农机具4864台(套)、受益农户4000户左右，拉动农民投入购机资金约2000万元。

牵头单位:市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职责:负责农机具购置补贴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包括编制实施方案、公布补贴机具目录和组织开展购机申请、审核、登记、公示等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七、生态惠民项目(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

筹措资金1730.8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04.6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1026.20万元。

筹措资金1730.85万元(含公共支出)。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04.6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1026.2万元，用于全市自治区级及以上公益林补偿。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职责: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对自治区级及以上公益林进行补偿，年度内按自治区的要求完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公益林补偿工作。

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财政局。

职责: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管护合同签订和资金发放;市财政局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八、文化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984.8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823.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161.38万元。

(一)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场所免费开放项目

筹措资金91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823.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91.5万元。

1.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项目。

筹措资金823.5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32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91.5万元。实现全市8个公共图书馆、8个文化馆、107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

牵头单位: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职责: 负责指导、督查全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2.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项目。

筹措资金91.5万元，为中央、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实现3家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

牵头单位: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职责:负责指导、督查全市博物馆和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二)全民健身工程项目

筹措资金12万元，为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为行政村(社区)新建2个篮球场，配建1套体育健身器材等。

牵头单位: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职责: 负责组织制定项目计划，提出资金分配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开展项目绩效考核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三)农家书屋项目

筹措资金57.88万元，为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配合自治区完成1447个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作，平均每个书屋补充图书不少于12种。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职责:配合自治区组织实施项目，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加强资金监管等。

九、巩固脱贫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25386.2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2489.25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10569.96万元，市财政筹措2327万元。

(一)支持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筹措资金20527. 2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2489.25 万元，自治区财政补助8037.96万元。支持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完成。

牵头单位:市乡村振兴局。

职责: 负责指导各县(市、区)组织项目实施，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负责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二)普通公路(含农村公路)养护项目

筹措资金4859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补助2532万元，市财政筹措2327万元。

1.农村公路日常养护项目。

筹措资金1913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补助1302万元,市财政筹措611万元。实施农村公路日常养护9075公里。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职责: 提出市本级补助资金分配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职责:市财政局落实市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等。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建设。

2.农村公路灾毁保险项目。

筹措资金689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补助473万元，市财政筹措216万元。实行农村公路灾毁保险制度，构建防灾抗灾减灾长效机制，提升农村公路应急保障能力。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职责:提出市本级补助资金分配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职责:市财政局落实市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等。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建设。

3.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

筹措资金2257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补助757万元，市财政筹措1500万元。实施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路面大中修完成里程25公里。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职责:提出市本级财政补助资金项目建设计划及资金分配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职责:市财政局落实市本级资金并及时下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等。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建设。

十、科技惠民项目

筹措资金530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补助430万元，市财政筹措100万元。

(一)乡村振兴科技特派员项目

筹措资金160万元，为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配合自治区科技厅，组织各级300名科技特派员下乡服务。

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职责: 负责组织发动申报自治区、市级科技特派员，指导和协调服务工作，加强特派员服务工作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筹措资金，加强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等。

(二)农村公共照明项目

筹措资金100万元，为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完成50个村屯公共照明设施试点项目建设。

牵头单位: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职责:负责组织具体项目实施，指导和协调项目建设，加强项目建设督促检查等。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

职责: 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拨付资金，加强资金监管等。

（三）壮美广西，智慧广电项目

筹措资金270万元，其中，自治区财政补助170万元，县财政筹措100万元。实施“壮美广西.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兴业县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兴业县六联村“壮美广西.智慧广电”乡村工程示范点。

牵头单位: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职责: 负责组织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指导和协调项目建设，加强项目督促检查。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兴业县人民政府。

职责: 市财政局负责资金监管。兴业县人民政府负责筹措地方配套资金及下达上级补助资金，并组织推进项目实施等。

以上为民办实事各项工程项目的实施时间为2022年1-12月，完成时间为2022年12月底前。

各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确定的目标和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